
印花稅憑證保管證明書

貴單位派員檢查印花稅，查獲表列涉嫌違反印花稅法之憑證，因本      須留

置該項憑證使用，茲依照印花稅檢查規則第九條規定，請准將該項涉嫌違章憑證，

製具影本或抄本交憑依法審理，原本由本      負責保管，日後如有需要，當隨時

提供處理，茲將留置之涉嫌違章憑證列表如下：

憑證種類 金   額 立據人 地        址 件 數 違章內容

（所附抄本或影本共        份，與原本相同）

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地    址：

負 責 人：職稱：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蓋章

保 管 人：職稱：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蓋章

        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公司行號

名      稱

身份證字號

統一編號

公司

人

公司

人

【法規來源】印花稅檢查規則§9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6law/law3/%E5%8D%B0%E8%8A%B1%E7%A8%85%E6%AA%A2%E6%9F%A5%E8%A6%8F%E5%89%87.htm#a9
..%5Claw3%5C%E5%8D%B0%E8%8A%B1%E7%A8%85%E6%AA%A2%E6%9F%A5%E8%A6%8F%E5%89%87.docx#a9

